
公司代码：600377                                                  公司简称：宁沪高速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www.hkexnews.hk   www.jsexpressway.com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同时遵循香港公司条例及香港上市规则的

披露要求。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4,178,794千元，每股盈利约

0.8295元，本公司董事会以总股本5,037,747,500股为基数，提议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

币0.46元（含税）。拟派股息预期于2022年8月5日前派付。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沪高速 600377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 00177 - 

ADR 美国 JEXYY 477373104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永嘉 屠骏 

办公地址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电话 8625-84362700-301838 8625-84362700-301835 

电子信箱 jsnh@jsexpwy.com tujun@jsexpw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路运输行业基本情况 

从宏观经济背景来看，我国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14.3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8.1%，并且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彰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

旺盛活力。集团所处的公路运输行业与宏观经济环境具有较高耦合性，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长期

趋势将为公路运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从交通需求的变化来看，目前江苏各产业主要销售区域位于长三角地区，公路运输在其中发

挥主导保障作用。随着江苏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货运“高价值、小批量、时效强”的特征更加凸

显，“门到门”、专业化需求持续增长。短距离快捷直达的公路运输在畅通经济循环、稳定优化供

应链中的优势将持续保持。 

从竞争格局的变化来看，公路作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最基本、最广泛的运输方式，与铁路、

航空等运输方式相比，具有直达性、灵活性，在短途运输上具备不可替代作用。近年来，公路货

物运输周转量维持正向增长。结合本公司实际来看，宁沪城际铁路和京沪高铁的开通对公司核心

路产的分流影响并不明显，并且无新增路产导致分流，因此，本公司路产处于相对稳定的竞争环

境中。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从所处区位来看，公司是江苏省唯一的上市路桥公司，专注于持续整合苏南路网内优质路桥

项目。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直接参与经营和投资的路桥项目达到 17个，拥有或参股的已开通

路桥里程已超过 910 公里，所经营的路段在苏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江苏作为

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全国经济发展“压舱石”，2021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1.6万亿元，较上

年增长 8.6%，位居全国第二。该地区经济活动繁忙，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为公司业务长远发展

带来有力支撑。 

从市场形象来看，公司作为“A+H”股上市公司，始终遵循监管要求，积极履行上市公司责任，

市场形象正面。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最近两年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均为最高级 A 级，公司蝉联荣

膺第 12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论坛“最佳董事会”奖和 2021上市公司“金质量·ESG

奖”。 

从经营业绩来看，公司各项业绩指标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均位居前列。并且，公司上市以来

始终保持高水平的派息率，高额现金分红彰显公司作为上市企业，保证股东长期稳定回报的责任

担当。 

3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路桥主业。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通行费收入约 8,263,073 千元，同比增长约 37.34%，通行

费收入占集团总营业收入的约 59.91%。其中，沪宁高速日均通行费收入约 14,055.95 千元，同比

增长约 31.03%。报告期内，沪宁高速日均流量约 101,936 辆，同比减少约 1.07%。其中，客车流

量同比减少 3.64%，流量占比约 78.71%；日均货车流量同比增加约 9.79%，货车占比约为 21.29%。

其他各路桥项目包括锡宜高速、常嘉高速等客、货车流量的整体变化趋势与沪宁高速基本一致。 

配套业务。报告期内，集团配套服务业务实现收入约 1,437,130 千元，同比增长约 9.58%。

其中，服务区租赁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214,333 千元，同比下降 1.70%，主要系疫情期间为帮助中

小企业缓解疫情影响，克服经营困难，免除部分商户租金力度进一步增大。油品销售收入约人民

币1,190,852千元，同比增长约12.23%，主要系受油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油品销售毛利润约168,062

千元，同比下降 22.03%，主要系受国际原油供应市场资源紧张，成品油成交价差减少所致。在租

赁、油品销售业务营业毛利润同比减少的影响下，配套服务业务营业毛利润同比下降约 56.97%。 



投资业务。一是参股路桥公司投资收益情况。报告期内，集团参股联营路桥公司实现投资收

益约人民币 656,024 千元，同比增长约 126.02%，主要是车流量恢复带来通行收入增长；二是其

他权益工具收到分红情况。报告期内，集团累计收到其他权益工具的分红约人民币 313,818千元，

同比增长约 110.21%，主要是公司投资的金融类公司分红增加。三是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收到分

配情况。报告期内，集团累计收到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分配约人民币 106,091 千元，同比增长

约 48.14%，主要是宁沪投资公司认购的国创开元二期等基金报告期实现分配。 

地产业务。集团房地产开发销售由子公司宁沪置业公司、瀚威公司经营。报告期内，集团稳

步推进在建项目建设，积极去化、盘活库存资产，取得较好的经营效益。报告期内，集团商品房

销售面积约 31,001平方米，实现预售收入 716,345千元，结转销售收入约 1,028,544 千元；实现

税后净利润约 75,827 千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其他业务。集团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子公司的广告经营、保理业务及管理服务等。报告期内，

集团实现其他业务收入约 115,011千元，同比增长约 38.57%，主要由于保理业务收入和广告收入

的增加。 

 

4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4.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67,662,020,722.45 61,095,560,365.16 10.75 55,625,048,62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230,283,751.28 28,209,961,098.83 7.16 28,546,983,607.15 

营业收入 13,792,587,242.50 8,032,466,746.34 71.71 10,078,181,21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78,794,496.71 2,464,213,675.74 69.58 4,199,704,37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78,823,218.12 2,339,998,349.98 57.21 4,186,308,06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67,265,535.69 3,137,401,530.39 74.26 5,763,283,62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37 8.82 

增加5.55

个百分点 
1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295 0.4891 69.60 0.8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295 0.4891 69.60 0.8336 

 

4.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92,460,566.03 2,669,304,145.97 2,597,636,052.81 3,184,357,14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4,186,487.95 1,535,142,754.96 1,108,976,313.17 390,488,94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33,760,046.59 1,256,141,700.11 1,042,538,210.92 246,383,26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7,934,638.41 1,561,654,700.52 1,546,869,666.41 1,320,806,530.35 

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不包含因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而确认的建造服务收入。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股东情况 

5.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7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64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2,742,578,825 54.44   无  国有法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589,059,077 11.69 

  
无 

 
国有法人 

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 

Inc. 
11,658,000 146,754,597 2.91 

  
未知 

 
境外法人 

BlackRock, Inc. -13,385,534 132,683,158 2.63   未知  境外法人 

JP Morgan Chase & Co. -11,518,915 97,299,132 1.93   未知  境外法人 

Citigroup Inc. -555,061 73,160,140 1.45   未知  境外法人 

招商银行－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30,488 31,127,245 0.62 

  
未知 

 
其他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410,000 0.42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产品

（寿自营）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12,500,000 0.25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物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619,200 9,619,200 0.19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本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1 宁沪 G1 175706.SH 2026/2/2 10 3.70 

本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1 宁沪 G2 185046.SH 2026/11/24 8 3.08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宁 沪 高

MTN001 
102001586.IB 2025/8/21 20 3.98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1 
012100040.IB 2021/4/2 0 2.40 

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2 
012100378.IB 2021/5/21 0 2.70 

2021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3 
012100582.IB 2021/7/9 0 3.00 

2021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5 
012100854.IB 2021/9/3 0 2.76 

2021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6 
012100886.IB 2021/9/3 0 2.82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7 
012101045.IB 2021/9/17 0 2.82 

2021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8 
012101085.IB 2021/9/10 0 2.82 

2021 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09 
012101084.IB 2021/9/10 0 2.82 

2021 年度第十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0 
012101301.IB 2021/9/28 0 2.75 

2021 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1 
012101415.IB 2022/1/7 5 2.89 

2021 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2 
012101451.IB 2021/8/13 0 2.73 

2021 年度第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3 
012101581.IB 2021/8/20 0 2.45 

2021 年度第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4 
012101580.IB 2021/8/20 0 2.45 

2021 年度第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5 
012101873.IB 2021/9/17 0 2.45 

2021 年度第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6 
012102282.IB 2021/10/22 0 2.45 

2021 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7 
012102408.IB 2021/10/29 0 2.45 



2021 年度第十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19 
012102640.IB 2022/1/14 5 2.50 

2021 年度第二十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0 
012102805.IB 2022/1/14 5 2.40 

2021 年度第二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1 
012102883.IB 2022/1/14 5 2.39 

2021 年度第二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2 
012103008.IB 2022/2/11 5 2.40 

2021 年度第二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3 
012103190.IB 2022/2/19 4 2.30 

2021 年度第二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4 
012103155.IB 2022/2/18 5 2.35 

2021 年度第二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5 
012103270.IB 2021/11/26 0 2.20 

2021 年度第二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6 
012103271.IB 2021/11/26 0 2.20 

2021 年度第二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7 
012103333.IB 2021/12/10 0 2.20 

2021 年度第二十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8 
012103335.IB 2021/12/10 0 2.20 

2021 年度第二十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29 
012103396.IB 2022/3/5 10 2.23 

2021 年度第三十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30 
012103408.IB 2022/3/11 7.3 2.23 

2021 年度第三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31 
012103522.IB 2022/2/25 8.7 2.35 

2021 年度第三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32 
012103533.IB 2022/2/25 1.3 2.35 

2021 年度第三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33 
012180047.IB 2022/3/19 3 2.45 

2021 年度第三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34 
012105224.IB 2022/3/31 5 2.40 

2021 年度第三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宁 沪 高

SCP036 
012105321.IB 2022/4/15 6.5 2.43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1 宁 沪 高

MTN001 
102101110.IB 2024/6/17 10 3.45 

202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1 宁 沪 高

MTN002 
102102145.IB 2024/10/27 5 3.30 

2021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1 宁 沪 高

MTN003 
102103072.IB 2024/11/24 5 3.13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 2022 年 2 月 7 日支付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至 2022年 2月 1 日期间的利息，共计人民币 37,000,000.00 元。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4月 2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5月 21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7月 9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3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3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17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1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九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1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期超短期

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28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8月 13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三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8月 2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四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8月 2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五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9月 17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六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10 月 22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十七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10 月 29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二十五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二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11 月 26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二十六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二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11 月 26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二十七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二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12 月 1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1 年度第二十八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1 年度第二十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12 月 1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016 年度第一期中票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一次性兑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020 年度第一期中票已于 2021 年 8 月 21 日兑付第一年利息 7,960 万元。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7.74 45.91 1.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678,823,218.12 2,339,998,349.98 57.21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531 0.1892 33.77 

利息保障倍数 6.5820 4.8849 34.7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 13,792,587 千元，同比增长约 71.71%，其中，实

现道路通行费收入约 8,263,073千元，同比增长约 37.34%；配套业务收入约 1,437,130 千元，同

比增长约 9.58%；房地产销售收入约 1,028,544千元，同比增长约 65.45%；建造期收入约 2,948,829

千元；其他业务收入约 115,011千元，同比增长约 38.57%；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报告期内本集团

实现营业利润约 5,435,424 千元，同比增长约 67.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4,178,794千元，每股盈利约人民币 0.829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69.6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本集团于 2021 年度执行了财政部于近年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规定及 2021 年财政部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及案例，主要包括：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2021] 1 号) (“解释第 14 号”)  

- 《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 9 号)  

(a) 解释第 14 号 

解释第 14 号自 2021 年 1 月 26 日(施行日) 起施行。 

(i)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解释第 14 号及 PPP 项目合同社会资本方会计处理实施问答和应用案例明确了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 项目合同的特征和条件，规定了社会资本方对 PPP 项目合同的具体会计处理和披露

要求。《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财会[2008] 11 号) 中关于“五、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 

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应当如何处理”的内容同时废止。 

本集团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实施且至施行日尚未完成的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

日新增的有关 PPP 项目合同进行追溯调整，将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1 年度的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2021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本集团 

调整前账面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账面金额 

资产： 

在建工程 15,280,716,856.65  (14,488,419,278.57)  792,297,578.08 

无形资产 21,298,818,056.01  14,488,419,278.57  35,787,237,334.58  

 

(ii) 基准利率改革  

解释第 14 号规定了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的有关金融工具和租赁负债的修改的相关会计处理和

披露要求。本集团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的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基准

利率改革相关业务进行追溯调整，将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1 年度的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无需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采用上述规定未对本集团及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b) 财会[2021] 9 号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 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新

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化方法，结合财会[2021] 9 号的规定，该简化方法的租



金减让期间为针对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本集团将财会[2021] 9 号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 2021 年度的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采用上述规定未对本集团及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印发的《省属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于审计质量管理试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原聘任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已超聘用年限。自 2021 年起，本公司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聘任毕马威为本公司 2021 年度的境内审计师，本年度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 2,300 千元。毕马威为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担任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

公司的申报会计师及/或核数师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截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并承担国际审计师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毕马威

之独立性受公司审计委员会所监督，审计委员会亦负责向董事会建议外聘审计师之委任以及批准

委任彼等之条件及其薪酬。 

同时，本公司股东大会聘任毕马威同时担任本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审计费用为人

民币 700 千元。 

2022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继续聘任毕马威为本公司 2022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报告期主要子公司股权变动导致合并范围变化 

（1）宁沪国际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019 年 12 月 23 日，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出资美元 1.3 亿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

子公司；2020 年 1 月，宁沪国际公司完成香港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香港公司注册处及税务局商

业登记署分别颁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及《商业登记证》。2021 年 1 月，首期资本金美元 113

千元到位。 

（2）宁常镇溧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20 年 2 月 26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本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全资子公司宁常

镇溧公司，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0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本

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全资子公司宁常镇溧公司；报告期内，本公司完成宁常镇溧公司吸收合

并工作及工商注销登记。 

（3）长江商能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020 年 12 月 24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江商能公司；2021 年 2

月该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2021 年 4 月，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00

千元。 

 


